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规定》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保障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和质量安全，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随着我区城市建设加速推进，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模持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在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各地竣工验收备案程序不够规范，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足，各部门监管不能形成合力等。针对这些问题，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自治区实际，对2015年原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规定（试行）》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了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标准和流程，强化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确保我区竣工人民防空工程质量可靠、功能完备。
二、制定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作为人民防空领域的专门法律，详细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管理、使用等方面的内容，明确了平战结合的原则，是制定本规定的主要法律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七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条：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全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州、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二十一条：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度。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质量监督报告以及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在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时，应当出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认可文件。未取得认可文件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二）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国人防〔2010〕288号）全面阐述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的各个方面，是本次修订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本规定共十七条，主要内容：一是阐述了制定目的、适用范围；二是明确了竣工验收条件、备案程序、所需材料等内容；三是规范了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情况监督管理相关要求和处罚措施等内容；四是规定了解释权的归属及生效时间。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１.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指挥工程以外的新建、改建、扩建的人民防空工程，以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工作。增加了“除指挥工程以外”“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工程”等内容，明确适用范围，避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适用模糊的情况。
２.备案程序。分别明确了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和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备案程序；明确了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备案工作中的程序、时限和工作要求等。
[bookmark: _GoBack]３.监督机制。明确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对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中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渠道，如投诉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并向社会公布，不断提高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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